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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 言

本文件参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
的规定起草，并基于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（T/CACM1096-2018）对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进

行了修订。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
本文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提出。

本文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宁波市中医院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周建扬、翁思颖、刘宏飞、李华南、张涛、赵育

本文件其它起草人：郭义、邓艳华、陈璐佳、钟光辉、蔡旭东、周开、洪渌、吴东蛟、

魏升王伟珍、徐丹妮、张琼晓、邓小磊、李晓屏、张毅、徐淑奕、李艳、柳淑华、王洪静、

孙莹洁、吕杏瑜、陈利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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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

引 言

熏蒸是运用中药热力及药理作用于患部，产生一定的刺激，从而起到改善体质、缓解病

痛、防治疾病的一种养生保健方法，它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在中医体质理论的

指导下，主要针对偏颇体质、亚健康以及病后恢复人群而实施的一种干预方法。它通过利用

药物的特性，来调整阴阳、补虚泻实、活血化瘀、疏通经络，使人体达到阴阳平衡的健康状

态，具有简便易行、效果显著、容易推广等主要特点。

本文件是基于“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（T/CACM1096-2018）”而修订的，其修订和

发布，对于文件熏蒸的概念以及操作方法有重要意义。

本文件主要适宜应用于养生保健（非医疗）机构内的熏蒸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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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中医养生保健服务（非医疗）操作规范 熏蒸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熏蒸的术语和定义、操作步骤与要求、注意事项、禁忌症。

本文件适用于非医疗预防保健机构，家庭熏蒸也可参照此操作文件。

本文件不适用于年龄小于 18 岁的儿科熏蒸技术操作。

本文件不适用于年龄大于 80 岁人群的熏蒸技术操作。

本文件不适用于眼部的熏蒸技术操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

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文

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并适时采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

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

GB5749-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
GB15982-201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(现行）

国务院令第 380 号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〔2009〕3 号 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

WS/T368-2012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

WS/T367-2012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

ZYYXH/T157-2009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熏蒸 Fumigation ＆ Steaming

是熏法和蒸法的统称，以中医理论为指导，运用中药热力及药理作用于患部，产生一定

的刺激，从而起到改善体质、缓解病痛、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。

3.2

熏法 Fumigation

将所选中药，或研粗末，置于火盆、火桶或其它容器中；或用纸片，将药末摊于纸上并

卷成柱状，利用点燃后而产生的烟雾，对某一特定部位进行反复烟熏，以达到防治疾病作用

的一种外治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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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

蒸法 Steaming

利用所选取的中药，加清水煎煮后所产生的蒸汽蒸全身或身体某一特定部位，以达到防

治疾病作用。

4 操作步骤与要求

4.1 熏法

4.1.1 施术前准备

4.1.1.1 环境要求

应保持环境安静，清洁安全，室内要有空气流通装置(单纯消毒及香熏养生除外）排出

烟雾，保持空气流通；室温24～27℃，湿度60～70%为宜。

4.1.1.2 体位选择

可选择坐位或躺位。根据舒适要求调整坐凳或烟熏凳的高矮。尽量暴露施术部位。

4.1.1.3 部位选择

头面（除眼部外）、躯干及四肢为建议熏法适宜部位，眼部不适宜熏法施术。根据病症

选取适当部位。全身熏法仅限于养生香薰疗法。

4.1.1.4 消毒

参见资料性附录C。

4.1.2 施术方法

4.1.2.1 人工熏法

将药物置于火盆或火桶等容器中，或用纸片将药末摊于纸上并卷成柱状，点燃药物后产

生烟雾，对准患部进行烟熏，药物应与人体保持 10cm 左右的距离或以舒适耐受为度。

4.1.2.2 器械熏法

利用点燃置于烟熏箱等器械内的药物而产生的烟雾，对施术部位进行烟熏，药物应与人

体保持10cm左右的距离或以舒适耐受为度。

器械主要有烟熏凳、烟熏箱等。施术者可根据不同症状及部位选择器械。如烟熏凳：点

燃由艾绒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艾柱或艾条，受术者坐于上方，直接烟熏臀部会阴区及肛门部，

借助药物温热刺激，可起到振奋全身阳气、驱散寒邪、温通经络、行气活血、补中益气等功

效。主要适用于阳虚、气虚、痰湿、血瘀等体质人群的调理。

4.1.2.3 养生香薰熏法

将所选熏香点燃后，置于室内，使有效成份均衡释放到空气中，时间以 15～35 分钟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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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。

4.1.2.4 烟熏消毒

将需消毒房间的门窗关闭，人员避免进入室内。再将药物点火燃烧或将所选药物加工成

熏香片，通过电热散香的方式，用于烟熏室内，时间以 30～40 分钟为宜。

4.1.3 温度及时间

4.1.3.1 一般原则

施术温度及时间因人而异，在推荐区间内以舒适为原则。过热或剧痛时，应调整烟熏部

位与烟熏物间的距离；有温度调控装置的，应调控在 34～41℃，时间在 15～35 分钟。

4.1.3.2 不同部位适宜体表温度：

头面部（除眼部外）熏法：34～38℃；

躯干及四肢熏法：37～41℃。

4.1.3.3 不同部位适宜熏法时间：

头面部（除眼部外）熏法：15～25 分钟；

躯干及四肢熏法：26～35 分钟。

4.1.4 施术后处理

4.1.4.1 人员护理

局部熏过的皮肤，可有微红或微烫、疼痛的情况，属正常现象。

若非暴露皮肤的熏法，应换去熏过的衣服，温水擦干皮肤，换上清洁衣服；若皮肤因熏

法有疼痛感而无破损者，擦洗时应注意不能用力，以防破损皮肤。其他情况按注意事项处理。

4.1.4.2 器械保养

熏法结束后，移掉烟熏药物及工具，熄灭烟火。参见附录 B。

4.2 蒸法

4.2.1 施术前准备

4.2.1.1 环境要求

应保持环境安静，清洁卫生，空气流通，室温 24～27℃，湿度 60～70%为宜。

4.2.1.2 体位选择

使用局部蒸法，可选择坐位或躺位，根据舒适要求调整坐凳、蒸汽箱、熏蒸机、熏蒸仪

的高矮。尽量暴露施术部位。应用全身蒸法时应露出头面部。

4.2.1.3 部位选择

全身、头面、眼部、躯干及四肢为建议蒸法适宜部位。根据病症选取适当部位。

4.2.1.4 消毒

参见资料性附录 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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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1.5 药物

按 4.1.1.5 的要求。

4.2.2 施术方法

4.2.2.1 人工蒸法

先把配伍中药加 2500mL 冷水浸泡 1小时，再将中药用大锅加水煎煮，按照《医疗机构

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》煎好药物后，用干净纱布过滤后倒入蒸汽盆等相应容器中，兑入适量

的热水，利用蒸汽蒸相应部位，如全身蒸法者应将煎煮过滤后的药液倒入较大的蒸汽桶等容

器中，露出头面部，进行蒸汽治疗。

4.2.2.2 器械蒸法

将中药饮片或加工过的中药片按要求放入用蒸汽箱等器械中加热，利用蒸汽对身体进行

蒸疗。如全身蒸疗时，应露出头面部，在躯干部位覆盖布巾，打开定时设备，即有温热的药

蒸汽喷出，并均匀舒适的冲击全身。

器械主要有蒸汽箱、蒸汽仪、蒸汽桶等。施术者可根据不同症状及部位选择器械。如蒸

汽箱：把中药饮片放入蒸汽箱内并加热，受术者坐于上方，蒸汽直接作用于受术者会阴部，

借助药物温热刺激，可起到发汗解表、温经止痛、活血通络、补中益气、缓解疲劳等功效。

主要适用于阳虚、气虚、痰湿、血瘀等体质人群的调理。

4.2.3 温度及时间

4.2.3.1 一般原则

施术温度及时间因人而异，在推荐区间内以舒适为原则。过热或剧痛时，应调整施术部

位与蒸汽间的距离；有温度调控装置的，应调控在33～42℃之间，时间在15～35分钟之间。

4.1.3.2 不同部位适宜体表温度：

全身（除头部外）蒸法：37～43℃；

头面部（除眼部外）蒸法：37～41℃；

躯干及四肢蒸法：35～42℃；

4.1.3.3 不同部位适宜蒸法时间：

全身（除头部外）蒸法：26～35 分钟；

头面部（除眼部外）蒸法：15～35 分钟；

躯干及四肢蒸法：26～35 分钟；

眼部蒸法：15～25 分钟。

4.2.4 施术后处理

4.2.4.1 人员护理

施术后应换去潮湿衣服，温水擦干皮肤，换上清洁衣服；若皮肤因蒸疗有疼痛感而无破

损者，擦洗时应注意，不能用力，以防破损皮肤，若有热烫而致皮肤红肿或破损者等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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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给予相应处理。其他情况按注意事项处理。

4.2.4.2 器械保养

蒸法结束后，关掉蒸汽器械的电源，将蒸汽器械中的药物清除干净。参见附录 B。

5 注意事项

5.1 熏蒸治疗期间注意避风寒，禁用冷水洗浴，忌食生冷之物。

5.2 熏蒸用药需依证选方，必要时请咨询医师。

5.3 熏蒸前排空大小便，熏蒸前后要适量饮水。

5.4 熏蒸过程中应根据受术者对温度的耐受程度随时进行调节，密切观察其反应。

5.5 熏蒸操作温度宜从低到高，以耐受为度，防止烫伤等。

5.6 如熏蒸无效或病情反而加重者，则应停止熏蒸，及时就医。

5.7 对熏蒸所用药物过敏者，则应停止熏蒸，严重者及时就医。

5.8 体质虚弱者熏蒸时要有专人陪护避免烫伤、着凉、发生意外。

5.9 根据不同体质选用不同的熏蒸方案，见附录 A。

6 禁忌

6.1 急性传染病、心脏功能不全、慢性肺心病、高血压病血压未稳定期、严重肾脏病、重

度贫血、恶性肿瘤、主动脉瘤、出血倾向、眼部新鲜出血性疾患、癫痫、精神病、过敏

性哮喘、青光眼疾、严重动脉闭塞性疾病、糖尿病严重肢体缺血或发生肢体干性坏疽者

等。

6.2 妇女妊娠期和月经期。

6.3 欲生育期男性的全身、下腹部及会阴部熏蒸。

6.4 饭前、饭后半小时内，饥饿以及过度疲劳者。

6.5 有开放性创口、感染性病灶的情况以及年龄过大或体质特别虚弱者。

6.6 体质属阴虚阳亢、邪实内闭及内热炽盛等证型者。征
求
意
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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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中医体质

A.1 体质定义及分类

体质是人体由于先天禀赋因素和后天诸多因素影响，形成的个体在形态和功能上相对稳

定的特殊性。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《中医体质分类及判定》可分为平和质、气虚质、阳

虚质、阴虚质、痰湿质、湿热质、气郁质、血瘀质、特禀质。

A.2 中医体质 9 种基本类型与特征

A.2.1 平和质（A型）

总体特征：阴阳气血调和，以形态适中、面色红润、精力充沛等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形体匀称健壮。

常见表现：面色、肤色润泽，头发稠密有光泽，目光有神，鼻色明润，嗅觉通利，唇色

红润，不易疲劳，精力充沛，耐受寒热，睡眠良好，胃纳佳，二便正常，舌色淡红，苔薄白，

脉和缓有力。

心理特征：性格随和开朗。

发病倾向：平素患病较少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能力较强。

A.2.2 气虚质（B型）

总体特征：元气不足，以疲乏、气短、自汗等气虚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肌肉松软不实。

常见表现：平素语声低弱，气短懒言，容易疲乏，精神不振，易出汗，舌淡红，舌边有

齿痕，脉弱。

心理特征：性格内向，不喜冒险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感冒、内脏下垂等病；病后康复缓慢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不耐受风、寒、暑、湿邪。

A.2.3 阳虚质（C型）

总体特征：阳气不足，以畏寒怕冷、手足不温等虚寒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肌肉松软不实。

常见表现：平素畏冷，手足不温，喜热饮食，精神不振，舌淡胖嫩，脉沉迟。

心理特征：性格多沉静、内向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痰饮、肿胀、泄泻等病；感邪易从寒化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耐夏不耐冬；易感风、寒、湿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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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2.4 阴虚质（D型）

总体特征：阴液亏少，以口燥咽干、手足心热等虚热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体形偏瘦。

常见表现：手足心热，口燥咽干，鼻微干，喜冷饮，大便干燥，舌红少津，脉细数。

心理特征：性情急躁，外向好动，活泼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虚劳、失精、不寐等病；感邪易从热化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耐冬不耐夏；不耐暑、热、燥邪。

A.2.5 痰湿质（E型）

总体特征：痰湿凝聚，以形体肥胖、腹部肥满、口黏苔腻等痰湿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体形肥胖，腹部肥满松软。

常见表现：面部皮肤油脂较多，多汗且黏，胸闷，痰多，口黏腻或甜，喜食肥甘甜黏，

苔腻，脉滑。

心理特征：性格偏温和、稳重，多善于忍耐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消渴、中风、胸痹等病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对梅雨季节及湿重环境适应能力差。

A.2.6 湿热质（F型）

总体特征：湿热内蕴，以面垢油光、口苦、苔黄腻等湿热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形体中等或偏瘦。

常见表现：面垢油光，易生痤疮，口苦口干，身重困倦。大便粘滞不畅或燥结，小便短

黄，男性易阴囊潮湿，女性易带下增多，舌质偏红，苔黄腻，脉滑数。

心理特征：容易心烦急躁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疮疖、黄疸、热淋等病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对夏末秋初湿热气候、湿重或气温偏高环境较难适应。

A.2.7 血瘀质（G型）

总体特征：血行不畅，以肤色晦黯、舌质紫黯等血瘀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胖瘦均见。

常见表现：肤色晦黯，色素沉着，容易出现瘀斑，口唇黯淡，舌黯或有瘀点，舌下络脉

紫黯或增粗，脉涩。

心理特征：易烦，健忘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癥瘕及痛证、血证等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不耐受寒邪。

A.2.8 气郁质（H型）

总体特征：气机郁滞，以神情抑郁、忧虑脆弱等气郁表现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形体瘦者为多。

常见表现：神情抑郁，情感脆弱，烦闷不乐，舌淡红，苔薄白，脉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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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特征：性格内向不稳定、敏感多虑。

发病倾向：易患脏躁、梅核气、百合病及郁证等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对精神刺激适应能力较差；不适应阴雨天气。

A.2.9 特禀质（I型）

总体特征：先天失常，以生理缺陷、过敏反应等为主要特征。

形体特征：过敏体质者一般无特殊；先天禀赋异常者或有畸形，或有生理缺陷。

常见表现：过敏体质者常见哮喘、风团、咽痒、鼻塞、喷嚏等；患遗传性疾病者有垂直

遗传、先天性、家族性特征；患胎传性疾病者具有母体影响胎儿个体生长发育及相关疾病特

征。

心理特征：随禀质不同情况各异。

发病倾向：过敏体质者易患哮喘、荨麻疹、花粉症及药物过敏等；遗传性疾病如血友病、

先天愚型等；胎传性疾病如五迟（立迟、行迟、发迟、齿迟和语迟）、五软（头软、项软、

手足软、肌肉软、口软）、解颅、胎惊、胎痫等。

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：适应能力差，如过敏体质者对易致过敏季节适应能力差，易引发

宿疾。

A.3 不同体质熏蒸适宜温度及时间（基于德尔菲法专家问卷调查及专家论证会）

A.3.1 熏法

适宜局部熏法或香熏的体质：平和质、阳虚质、气虚质、血瘀质、痰湿质、气郁质、特

禀质。平和质熏法温度及时间无特殊要求，以受术者耐受为原则。

不同体质适宜体表温度：

气虚质：35～38℃；

气郁质：35～38℃；

阳虚质：37～41℃；

痰湿质：37～41℃；

血瘀质：37～41℃；

特禀质：35～38℃。

不同体质适宜熏法时间：

气虚质：15～35 分钟；

气郁质：15～30 分钟；

阳虚质：26～35 分钟；

痰湿质：15～35 分钟；

血瘀质：26～35 分钟；

特禀质：15～30 分钟。

A.3.2 蒸法

征
求
意
见



11

适宜局部蒸法的体质：平和质、气虚质、阳虚质、痰湿质、血瘀质、气郁质、特禀质。

适宜全身蒸法的体质：平和质、气虚质、阳虚质、痰湿质、气郁质、血瘀质。平和质蒸法温

度及时间无特殊要求，以受术者耐受为原则。

不同体质适宜体表温度：

气虚质：37～41℃；

气郁质：35～40℃；

阳虚质：37～42℃；

痰湿质：37～42℃；

血瘀质：37～41℃；

特禀质：35～40℃。

不同体质适宜蒸法时间：

气虚质：15～35 分钟；

气郁质：15～30 分钟；

阳虚质：26～35 分钟；

痰湿质：15～35 分钟；

血瘀质：26～35 分钟；

特禀质：15～30 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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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熏蒸疗法器械选择及注意事项

B.1 熏蒸器械的选择

主要有烟熏凳、烟熏箱、蒸汽箱、蒸汽仪、蒸汽桶等。

熏蒸器械必须符合器械的管理规范，有械准批准号。

B.2 注意事项

B.2.1 熏蒸器械应定期保养，专人保管，熏蒸室应保持通风干燥。

B.2.2 操作人员要详细掌握熏蒸器械的操作规范。

B.2.3 对人工烟熏或蒸汽疗法配备的材料应按规定配备。

B.2.4 每次熏蒸结束后由专业人员遵循使用手册对器械进行维护，严格按照先清洗后消毒

的顺序，延长器械使用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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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A

附录 C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消毒

熏蒸室治疗结束后空气净化首选自然通风，自然通风不良宜采用机械通风。接触过的物

体表面每次使用后用消毒液擦拭。使用过的医用织物一用一更换，施术者操作前后做手卫生。

消毒应符合 GB15982-201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(现行)、WS/T368-2012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

和 WS/T 367-2012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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